
B020

■ 2014年4月1日 星期二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代码：

002517

证券简称：泰亚股份 公告编号：

TY-2014-028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月21日发布《关于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TY-2014-005），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

票已于2014年1月21日开市起申请重大资产重组停牌。

2014年1月25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公告编号：TY-2014-006）， 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鉴于无法按照原计划在2014年2月20日前披露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文件并复牌，为

了保护投资者利益，避免股票价格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2014年2月20日开市

起继续停牌，公司已于2014年2月18日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暨进展公告》

目前，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组涉及的各项工作。 董事会将在相关工

作完成后及时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公司股

票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报刊、网站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04月01日

证券代码：

002517

证券简称：泰亚股份 公告编号：

TY-2014-029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3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更正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3月31日已在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了公司

《2013年年度报告》及《2013年年度报告摘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年报事后审核反

馈意见，现对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及《2013年年度报告摘要》的相关内容进行更正如

下：

一、对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第六节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三、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情况—1、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更正如下：

更正前：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1,85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日末股东总数

11,494

持股

5%

以上的股东或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

报告期末持股数

量

报告期内增减变

动情况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持有无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泰亚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3.17% 94,000,000 -8,000,000 0 94,000,000

泉州市泰亚投

资有限责任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18% 18,000,000 0 0 18,000,000

质押

12,000,000

广州天富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56% 11,600,000 -1,000,000 11,600,000

薛君秀 境内自然人

0.55% 974,823

潘杨 境内自然人

0.45% 790,560

金翠 境内自然人

0.42% 741,700

张新安 境内自然人

0.41% 728,400

招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8% 679,125

陆小奇 境内自然人

0.35% 622,400

国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3% 586,500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因配售

新股成为前

10

名股东的情况

（

如有

）（

参见注

3）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泰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和泉州市泰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系兄弟关系

，

与广州天富投资有限公司不

存在关联关系

。

公司不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不知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泰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9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4,000,000

泉州市泰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000,000

广州天富投资有限公司

11,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600,000

薛君秀

974,823

人民币普通股

974,823

潘杨

790,560

人民币普通股

790,560

金翠

741,700

人民币普通股

622,400

张新安

728,400

人民币普通股

728,400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679,125

人民币普通股

679,125

陆小奇

622,400

人民币普通股

622,400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586,500

人民币普通股

586,500

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

间

，

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

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泰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和泉州市泰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系兄弟关系

，

与广州天富投资有限公司不

存在关联关系

。

公司不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不知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参见注

4）

无

更正后：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1,85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日末股东总数

11,494

持股

5%

以上的股东或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

%

）

报告期末持股

数量

报告期内增减

变动情况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持有无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泰亚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3.17% 94,000,000 -8,000,000 0 94,000,000

泉州市泰亚投

资有限责任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18% 18,000,000 0 0 18,000,000

质押

12,000,000

广州天富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56% 11,600,000 -1,000,000 11,600,000

薛君秀 境内自然人

0.55% 974,823

潘杨 境内自然人

0.45% 790,560

金翠 境内自然人

0.42% 741,700

张新安 境内自然人

0.41% 728,400

朱世雄 境内自然人

0.37% 653,000

陆小奇 境内自然人

0.35% 622,400

于秀平 境内自然人

0.32% 571,200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因配售

新股成为前

10

名股东的情况

（

如有

）（

参见注

3

）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泰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和泉州市泰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系兄弟关系

，

与广州天富投资

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公司不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不知是否属于

《

上市

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泰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9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4,000,000

泉州市泰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000,000

广州天富投资有限公司

11,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600,000

薛君秀

974,823

人民币普通股

974,823

潘杨

790,560

人民币普通股

790,560

金翠

741,700

人民币普通股

622,400

张新安

728,400

人民币普通股

728,400

朱世雄

653,000

人民币普通股

653,000

陆小奇

622,400

人民币普通股

622,400

于秀平

571,200

人民币普通股

571,200

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

间

，

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

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泰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和泉州市泰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系兄弟关系

，

与广州天富投资

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公司不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不知是否属于

《

上市

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参见注

4

）

无

二、对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摘要》“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2）前10名股东

持股情况表” 更正如下：

更正前：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1,85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

易日末股东总数

11,494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泰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53.17% 94,000,000 94,000,000

泉州市泰亚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10.18% 18,000,000 18,000,000

质押

12,000,000

广州天富投资有限公司

6.56% 11,600,000 11,600,000

薛君秀

0.55% 974,823 974,823

潘杨

0.45% 790,560 790,560

金翠

0.42% 741,700 741,700

张新安

0.41% 728,400 728,400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

0.38% 679,125 679,125

陆小奇

0.35% 622,400 622,400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0.33% 586,500 586,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泰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和泉州市泰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系兄弟关系

，

与

广州天富投资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公司不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

，

也不知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

（

如有

）

无

更正后：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1,85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

易日末股东总数

11,494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泰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53.17% 94,000,000 94,000,000

泉州市泰亚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10.18% 18,000,000 18,000,000

质押

12,000,000

广州天富投资有限公司

6.56% 11,600,000 11,600,000

薛君秀

0.55% 974,823 974,823

潘杨

0.45% 790,560 790,560

金翠

0.42% 741,700 741,700

张新安

0.41% 728,400 728,400

朱世雄

0.37% 653,000 653,000

陆小奇

0.35% 622,400 622,400

于秀平

0.32% 571,200 571,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泰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和泉州市泰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系兄弟关系

，

与

广州天富投资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公司不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

，

也不知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

（

如有

）

无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及《2013年年度报告摘要》其他内容不

变。 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04月01日

证券代码：

000766

证券简称：通化金马 公告编号：

2014-11

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相关议案关联股东采取回避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4年3月31日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3月30日至2014年3月31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3月31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14年3月30日下午15：00至2014年3月31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吉林省通化市江南路100-1号公司三楼小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刘立成先生

6、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30人，代表股份112,026,87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9494%。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7人，代表股份110,831,8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4.6833%。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23人，代表股份1,195,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61%。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1、关于公司2013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12,009,07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41％；反对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9％；弃权7,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0％。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公司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12,009,07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41％；反对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9％；弃权7,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0％。

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公司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12,009,07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41％；反对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9％；弃权7,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0％。

表决结果：通过。

4、关于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12,009,07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41％；反对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9％；弃权7,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0％。

表决结果：通过。

5、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12,009,07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41％；反对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9％；弃权7,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0％。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12,009,07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41％；反对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9％；弃权7,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0％。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向公司第二大股东—通化市永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借款的议案；

通化市永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为关联股东，其持有的21,436,034股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 同意90,573,03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4％；反对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弃权7,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6％。

表决结果：通过。

8、关于采取以资抵债方式偿还与通化市永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往来款的议案；

通化市永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为关联股东，其持有的21,436,034股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 同意90,573,03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4％；反对1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3％；弃权30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表决结果：通过。

9、关于GMP异地新建工程阶段性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12,009,07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41％；反对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9％；弃权7,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0％。

表决结果：通过。

10、关于向公司第一大股东北京常青藤联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借款的议案；

北京常青藤联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关联股东，其持有的80,000,000股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 同意32,009,07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44％；反对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2％；弃权7,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4％。

表决结果：通过。

11、关于公司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12,009,07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41％；反对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9％；弃权7,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 吉林秉责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郭淑芬、李宗毅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表

决程序均符合我国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3月31日

证券代码：

000826

证券简称：桑德环境 公告编号：

2014-31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事项简述：河北省迁安市人民政府与桑德环境于2014年3月28日在迁安市签署了《迁安市城乡垃

圾清运焚烧一体化BOT项目特许经营协议》， 迁安市人民政府确定桑德环境为迁安市城乡垃圾清运焚

烧一体化BOT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及维护的承担人，授予桑德环境在迁安市成立的项目公司具体从

事迁安市城乡垃圾清运焚烧一体化特许经营许可业务。 本公告所述事项为该项特许经营协议签署具体

内容。

2、特许经营协议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本公告所述特许经营协议所属城乡垃圾清运焚烧一

体化项目尚需要经过项目前期报批及立项等行政审批手续，目前未确定项目具体开工建设时间；由于特

许经营协议履约需要较长的期限，在协议履行过程中，国家法律法规的变化、协议双方情况的变化都将

影响特许经营协议的履约，公司特作相关风险提示。

3、特许经营协议履行对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本公告所述特许经营协议签署后，尚需进行项目前期

的报批及立项相关手续，本项特许经营协议的执行对公司2014年度经营业绩不会构成重大影响。

4、特许经营协议涉及的后续事项：本公告所述特许经营协议所属项目将由桑德环境在迁安市依法

注册成立的控股子公司负责实施，桑德环境将于近期召开董事会审议设立该项目公司事宜，敬请投资者

关注该项目的后续进展情况。 同时公司也将依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及时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2014年3月28日，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桑德环境” 或“公司” ）与河北省迁安市

人民政府（以下称“迁安市政府” ）在迁安市签署了《迁安市城乡垃圾清运焚烧一体化BOT项目特许经

营协议》（以下简称“特许协议”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迁安市政府授予桑德环境特许经营权，在

特许经营期限内桑德环境独家拥有迁安市城乡垃圾清运焚烧一体化项目的投资、设计、建设、运营和维

护的权利，独家处理迁安市内生活垃圾，收取迁安市政府支付的生活垃圾处理补贴费，特许经营期限为

30年（不含建设期）。

一、项目的基本情况

河北省迁安市城乡垃圾清运焚烧一体化项目系迁安市政府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拟采用

国家发改委、环保部认可的国际上先进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处理工艺，项目规模及投资额为：项目先期

进行处理规模为400吨/日的一期项目建设，一期工程预计投资2亿元，同时配套建设处理规模为400吨/

日的生活垃圾中转运输项目，该项设施预计投资为3,335万元（以上项目的最终建设规模以政府立项批

复以及相关行政许可为准）；项目远期总设计规模为日平均处理生活垃圾800吨，项目预计总投资3.5亿

元人民币左右（最终投资额及规模以政府立项批复为准）。

河北迁安市政府在进行实地考察、竞争性谈判等调研后选择桑德环境作为该项目投资运营方，项目

特许经营年限为30�年（不含建设期），由桑德环境在迁安市设立项目公司完成项目建设及后续运营事

宜，项目特许经营期限结束后将向迁安市政府无偿移交所有项目资产。

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在迁安市投资成立控股子公司负责迁安市城乡垃圾清运焚烧一体化项目的投

资、建设、运营，公司将在该控股子公司设立后即进行项目前期的报批及立项相关手续，预计该项目公司

内部投资收益率不低于8%。

二、特许协议双方基本情况介绍

1、甲方：迁安市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张淑云(迁安市市长)；

法定地址：迁安市钢铁东大街与燕山南路交汇处；

主营业务：政府机构，无主营业务。

2、乙方：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文一波；

注册地址：湖北省宜昌市沿江大道114号；

注册资本：64,638.4776万元；

主营业务：市政给水、污水处理项目投资及运营；城市垃圾和工业固体废弃物处置及危险废弃物处

置及回收利用相关配套设施设计、建设、投资、运营管理、相关设备的生产与销售、技术咨询及配套服务；

高科技产品开发；货物进出口和技术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

3、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公司发生的购销金额：最近三年会计年度内公司未与本特许经营协议签署

对方发生交易事项。

4、履约能力分析：迁安市政府为政府机构，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

5、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其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概述

1、迁安市政府授予公司在迁安市设立的控股子公司在特许经营期内独家拥有下列权利：

（1）以BOT模式进行投资、设计、采购、建设、运营、维护迁安市城乡垃圾清运焚烧一体化设施；

（2）处理迁安市境内的全部生活垃圾；

（3）向迁安市政府提供垃圾处理服务，并向其收取垃圾处理补贴费；

（4）向电力公司销售电量，并向其收取电费。

特许经营期为三十周年（不含建设期）， 自迁安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投入商业运营之日起开始计

算。

2、 双方各自的权利及义务：

桑德环境依约在迁安市设立项目公司具体从事特许协议项下的特许经营许可业务， 同时应当依据

特许协议规定，履行以下责任及义务：

（1）承诺在本协议生效后，开展可研、环评等立项工作，实施项目的可研、环评、施工设计等文件编

制并报政府有权部门审批；

（2）项目建设应依据经政府有权部门批准后的可研、环评报告等进行；

（3）保证建设工程符合适用法律和特许协议所规定的标准和规范；

（4）依特许协议约定承担项目运营与维护的费用，承担项目运营与维护的责任，承担项目运营与维

护的风险；

（5）项目运营所生产的电量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程序足额并网；

（6）有义务接受迁安市政府派出的监督员或指定代表依法对项目建设工程进行监督检查；

（7）在项目试运行之前，由项目公司组织初步验收，并为此向迁安市政府或其指定的行政主管部门

申请或委托具有资质的机构分别进行与试运行或满足商业运营条件相关的单项工程竣工验收；

（8）从项目商业运行日起，项目公司应在设计日处理垃圾能力范围内将转运的垃圾处理达到国家

和本协议规定的约定的质量标准；

（9）未经迁安市政府同意，项目公司不得擅自停止运营，在对垃圾转运和焚烧发电处理中，如未能

达到国家规定的处理标准而造成损失或影响的，由公司承担一切责任。

根据特许经营协议约定，迁安市政府应履行以下责任及义务：

（1）协助桑德环境及其在迁安设立的项目公司取得可研、环评、项目核准等相关政府有权部门的批

复文件；

（2）协助公司在迁安市投资成立的项目公司获得项目相关行政审批、许可；

（3）保证公司享受国家、河北省、迁安市所规定的招商引资、市政环保、基础设施、资源综合利用、节

能减排、循环经济、垃圾焚烧发电等优惠政策；

（4）确保项目在建设期间周边环境的安全、稳定；

（5）在本项目调试期间，根据国家相关规定提供垃圾；

（6）按本特许协议约定，及时足额支付相应的垃圾处理补贴费；

（7）协助项目公司与电力企业签订购售电合同；

（8）协调电力企业按照国家和河北省政府的有关规定办理本项目发电上网并收购电量；

（9）将支付垃圾处理补贴费纳入当年财政预算，及时足额向项目公司支付垃圾处理补贴费。

若双方对于由于本协议各条、款、项或与本协议有关条款的解释，包括关于其存在、有效或终止的任

何问题产生任何争议、分歧或索赔，以及因履行本协议而产生的任何争议、分歧或索赔，都应当尽力通过

协商友好解决该争议、分歧或索赔。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告所述特许经营协议的签署， 将对公司未来固废业务规模拓展及区域业务扩张带来一定积极

影响，公司对迁安市城乡垃圾清运焚烧一体化项目投资符合公司主营业务战略发展，项目未来建设实施

将有利公司树立固废项目区域示范效应，将对公司在华北地区的项目开展产生积极影响。

本公司取得迁安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特许经营权之后， 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本协议的履行而产生

关联交易、同业竞争以及业务依赖的情形。

五、风险分析

1、项目建设期风险：由于迁安市城乡垃圾清运焚烧一体化项目尚需经过项目前期报批及立项等行

政审批手续，目前尚未确定具体的开工建设时间，项目建设尚存在建设期风险因素。

采取的措施：公司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与政府、业务合作各方共同合作，充分利用现有资金、人员、

技术等各方资源，加快项目前期立项及报批工作进度，共同推进项目的实施进程。

2、生活垃圾处理费支付方面存在的风险：目前全国各地生活垃圾处理尚未形成成熟的收费体系，并

且收费较低。

采取的措施：特许经营协议约定将本项目垃圾处理服务费由迁安市政府财政支付，以确保按时足额

向公司支付垃圾处理服务费。

3、其他风险因素：由于迁安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为公用事业类项目，在未来投资及运营中通货膨胀

可能使公用事业项目的人工成本和材料成本大幅上涨，将致使运营项目公司的成本上升。

采取的措施：公司将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严控各项成本及开支，当国家法律、法规、标准、规范、政策

变化以及在物价变化导致运营成本变化时，公司有权依约要求对垃圾处理补贴价格进行调整。

六、相关审议程序

本特许协议涉及的具体业务由桑德环境在迁安市成立的项目公司负责实施， 桑德环境将于近期召

开董事会审议项目公司成立及项目具体开展事宜。同时公司将依据本公告所涉及重大合同的后续建设、

项目进展及协议履行情况按照规定程序及时履行决策的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四年四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0661

证券简称：长春高新 公告编号：

2014-22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定期报告更正公告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因本公司工作人员统计核对有误，现

将本公司2013年度定期报告有关内容更正如下：

一、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一）2013年年度报告中“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更正内容

本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第六节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中“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表” 对公司

股东张国荣在“持股5%以上的股东或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及“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

回交易”内容披露有误。

1、在“持股5%以上的股东或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中：

原披露为：张国荣持股149,551股，持股比例为2.01%。

现更正为：张国荣持股2,641,063股，持股比例为2.01%。

2、在“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中：

原披露为：公司股东张国荣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持有249,501股，通过中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持有211,800股。

现更正为： 公司股东张国荣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涉及的本公司股份数量

为4,251,700股， 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涉及的本公司股份数量1,330,923股。

截至报告期末，张国荣先生约定购回账户涉及的本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为5,582,62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25%。

该章节其他内容不变。

2013年年度报告更正后“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如下：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3,12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日末股东总

数

12,406

持股

5%

以上的股东或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报告期末

持股数量

报告期

内增减

变动情

况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持有无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长春高新超达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67% 28,459,851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

专用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24% 4,251,70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17% 2,856,209

张国荣 境内自然人

2.01% 2,641,063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商动态阿尔法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2% 2,517,632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合型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7% 2,064,348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商盛世成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8% 1,940,680

中国工商银行

－

上投摩根内需动

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5% 1,899,999

中国光大银行

-

摩根士丹利华鑫

资源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6% 1,788,707

郑海若 境内自然人

1.36% 1,785,000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因配售新股成为前

10

名股

东的情况

（

如有

）（

参见注

3）

公司股东张国荣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49,551

股外

，

还通过华泰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491,512

股

，

实际合计持

有

2,641,063

股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

10

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与各法人股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也不

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未知

其他流通股股东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也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报告期内公司没有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参与配售新股约定持股期限

的事项

。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

类

数量

长春高新超达投资有限公司

28,459,851

人民币

普

通股

28,459,851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

4,251,700

人民币

普

通股

4,251,70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2,856,209

人民币

普

通股

2,856,209

张国荣

2,641,063

人民币

普

通股

2,641,063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商动态阿尔法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2,517,632

人民币

普

通股

2,517,632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

2,064,348

人民币

普通股

2,064,348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商盛世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1,940,680

人民币

普通股

1,940,680

中国工商银行

－

上投摩根内需动力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1,899,999

人民币

普通股

1,899,999

中国光大银行

-

摩根士丹利华鑫资源优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1,788,707

人民币

普通股

1,788,707

郑海若

1,785,000

人民币

普通股

1,785,000

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

，

以及前

10

名无限

售流通股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股东张国荣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49,551

股外

，

还通过华泰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491,512

股

，

实际合计持

有

2,641,063

股

。

上述

10

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与各法人股股东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

，

也不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

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也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

。

报告期内公司没有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参与配售

新股约定持股期限的事项

。

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

有

）（

参见注

4）

公司股东张国荣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

2,491,512

股

。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股东张国荣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涉及的本公司股份数量为4,251,

700股，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涉及的本公司股份数量1,330,923股。 截至报告

期末，张国荣先生约定购回账户涉及的本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为5,582,62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25%。

（二）、2013年度第三季度报告股东变化情况更正内容

同时，经本公司核查，本公司2013年度第三季度报告———第二节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中对公司

股东张国荣在“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披露中也存在与2013年年度报告中出现

的同类错误。

原披露为：报告期内，公司前10名股东中，张国荣先生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进行了约定购回交易，截至报告期末，张国荣先生约定购回账户涉及的本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为461,

30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5%。

现更正为：报告期内，公司前10名股东中，公司股东张国荣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

用账户涉及的本公司股份数量3,951,700股，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涉及的本公

司股份数量930,923股。 截至报告期末，张国荣先生约定购回账户涉及的本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为4,882,

62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72%。

本章节其他内容不变。 截止到2013年9月30日，张国荣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为3,311,230

股，其中：张国荣先生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为547,131股，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为2,764,099股。

二、公司在研项目进展一览表

本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第五节重要事项第十三节———公司子公司重要事项中“公司在研项目进展

一览表” 对重组人生长激素注射液的项目进展备注书写有误，原备注描述的“增加成人生长激素缺乏

（AGHD）适应症” 已经包含在重组人生长激素注射液现有说明书中。 现将在研项目表格中该条适应症

的描述删除。

“公司在研项目进展一览表” 更正为：

公司在研项目进展一览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类 别

截至

2012

年

12

月末

项目进展

截至

2013

年

12

月

项目进展

项目

单位

备 注

1

聚乙二醇重组人

生长激素注射液

（

长效生长素

）

治疗用生物 制

品

9

类

申报生产

，

准

备现场检查

即 将 获 批 生

产

金赛

内源性生长激素缺

乏引起的儿童生长

缓慢

2

重组人生长激素

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 制

品

13

类

正 在 进 行 临

床研究

正 在 进 行 临

床研究

同上

增 加 小 于 胎 龄 儿

(SGA)

适应症

3

注射用重组人促

卵泡激素

治疗用生物 制

品

15

类

已申报生产

，

等待批准

申报生产

，

待

批

同上 用于不孕症

4

胸腺素

α1

治疗用生物 制

品

9

类

报 产 资 料 基

本完成

申报生产 同上 治疗乙肝等疾病

5

水痘疫苗

（

新

）

补充申请

完 成 临 床 研

究

申报生产

，

待

批

百克

预防水痘

，

注射

2

针

,

扩大使用人群

6

带状泡疹减毒活

疫苗

预防用生物 制

品

6

类

已 申 请 临 床

研究

，

等待批

准

申请临床

，

待

批

同上 预防带状疱疹

7

冻干狂犬疫苗

预防用生物 制

品

15

类

已 申 请 临 床

研究

，

等待批

准

获 得 临 床 批

件

同上 预防狂犬病

8

预防用艾滋病疫

苗

预防用生物 制

品

1

类

正在进行

II

临

床研究

正进行

II

期临

床试验第

II

阶

段

同上 预防艾滋病

9

艾滋病疫苗

治疗用生物 制

品

1

类

正 在 进 行 临

床研究

正 在 进 行 临

床

同上 治疗艾滋病

10

流感减毒疫苗

预防用生物 制

品

6

类

临床前研究

申请临床

，

待

批

同上 预防流感

11

艾塞那肽 化学药品

3

类

已 完 成 临 床

研究

申 报 新 药 证

书

，

待批

百益 用于

2

型糖尿病

12

注射用艾塞那肽 化学药品

3

类

已 完 成 临 床

研究

申 报 新 药 证

书

，

待批

同上 用于

2

型糖尿病

13 PGQ

及其注射液 化药

1

类

进行

I

期临床

研究

正进行

I

期临

床

华康 抗心肌缺血

14

洋参果冠心片 中药

4

类

准 备 进 行

III

期临床研究

III

期临床 同上 冠心病心绞痛

15

莽吉柿胶囊 中药

2

类

正在进行

II

期

临床研究

正进行

II

期临

床

同上 调节血脂

16

银花泌炎灵片增

加适应症

补充申请

获 得 临 床 批

件

II

期临床研究 同上 前列腺炎

该章节其他内容不变。

公司董事会将在今后的工作中，加强各项数据的审核，提高信息披露的准确性，保证披露数据的真

实准确，避免类似情况的发生。 由于本公司工作疏忽给投资者造成的不良影响，现特向投资者致歉。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1日

证券代码：

002524

证券简称：光正集团 公告编号：

2014-017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都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4年1月1日---2014年3月31日。

2.预计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其他

预计本报告期业绩将亏损或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的， 应披露以下表

格：

项 目 本报告期

（

2014

年

1

月

-3

月

）

上年同期

（

2013

年

1

月

-3

月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亏损

：

1000

万元–

1400

万元 亏损

：

1009

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1、公司钢构板块子公司正处于业务拓展期，生产产

能未能全部释放；2、第一季度为新疆区域钢结构业务销售淡季，产能利用率较

低；3、公司处于产业转型和业务快速扩张期，造成相关期间费用大幅增加。

以上综合因素使得公司第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上述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结果，2014年一季度实际盈亏情况以

公司 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数据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3月31日

证券代码：

002299

证券简称：圣农发展 公告编号：

2014-014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4年1月1日-2014年3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其他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

：

9,500

—

12,500

万元 亏损

：

7,858.66

万元

二、业绩预告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得益于政府及民众对食品安全要求越来越高，公司主要客户的订单数量较

上年同期有显著上升。 但由于宏观经济不景气及“H7N9事件”的持续影响和冲击，鸡肉产

品的消费信心受到沉重打击，公司产品均价较上年同期出现大幅下降，加之受一季度季节

性因素影响、财务费用增加等原因共同影响，造成公司报告期内亏损。

但自2013年底行业内达成缩减祖代种鸡数量的共识之后，国内肉鸡去产能趋势较为明

显，同时，作为公司主要原材料的豆粕和玉米的采购价格较前期有一定幅度的下降，加上公

司继续强化内部管理，公司2014年3月份经营情况较2014年1～2月已好转，预计后期公司

经营情况还将有所改善。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初步测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详

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392

证券简称：北京利尔 公告编号：

2014-010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

2014年1月1日-2014年3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

50%

—

70%

盈利

：

3973.80

万元

盈利：5960.70万元-6755.46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公司持续优化和完善“合同耗材管理” 的商业模式，依托技术创新优势和商业模式

优势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公司的销售规模得到了持续的提升。

2、公司持续推进技术创新工作，扎实推进以质量、成本为导向的全流程精细化管理，盈

利能力得到了持续的提升。

3、通过产业并购重组，不断延伸产业链并完善公司的产业布局，为公司扩大销售规模

和增强盈利能力提供了新的动力。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系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最终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14年

第一季度报告为准，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股票代码：

000918

股票简称：嘉凯城 公告编号：

2014-007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于2010年6月与香港宝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香港宝亚” ）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本公司出资81，872万元受让香港宝亚持

有的海南华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华航” ）70%的股权。详细情况见本公司2010年6月

24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股权收购公告》。 现将以上

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情况公告如下：

根据合同约定，本公司于2010年6月及11月支付了共计14,000万元合同价款，于2010年10月办理

了海南华航70%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在协议履行过程中， 本公司发现海南华航项目审批手续不合法， 土地规划的性质和用途不符合约

定，且无法按约定条件取得建设规划许可初审意见或设计要点。 此外，香港宝亚还存在如下违约行为：未

能依约解决与项目地块征地村民间的经济纠纷；未按约定清偿海南华航的负债；隐瞒未决诉讼等。

2013年10月，香港宝亚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民事起诉状》，诉讼请求如下：1、判令本公司

立即向其支付余下股权转让价款14,000万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2,890万元，合计16,870万元。2、判令本

公司向其支付自本案起诉之日起至被告实际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 3、判令本公

司承担本案诉讼费。

由于本公司与香港宝亚就协议的履行问题进行长期反复的协商仍无法达成一致。 鉴于香港宝亚的

违约行为、协议履行和海南华航项目的现状，本公司于2014年1月29日向香港宝亚送达了《解除合同通

知书》（嘉凯城司[2014]8号），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以及有关法律规定，以上股权转让协议自

《解除合同通知书》送达香港宝亚时解除。

2014年3月，本公司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民事起诉状》，诉讼请求如下：1、判令香港宝亚

立即返还本公司己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4,000万元；2、判令香港宝亚向本公司偿付股权转让款占

用损失4,986.30万元；3、判令香港宝亚赔偿本公司因《股权转让协议》解除所遭受的其他损失4,059.85

万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香港宝亚承担。 日前，本公司已经收到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通

知书》[（2014）琼民初三字第2号]。

本公司将及时公告上述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敬请投资者注意市场风险。

特此公告。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